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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对 GJBz20359-1997《军工产品质量问题处理规范》 进行了修订。本标准发布实施后代

替 GJBz20359-1997，GJBz20359-1997 即行废止。

本标准与原标准相比，主要变化是：

a) 标准名称改为 《装备质量问题处理通用要求》；

b) 将原标准分三个阶段、三类问题、三级处理主体的结构形式有机地加以融合，按职责、程序

分别展开规定；

c) 扩充了标准的使用对象和质量问题的处理原则，提出了质量问题归零的概念和有关要求，明

确了质量问题处理的各级职责，规范了质量问题处理的通用程序和评审方法；

d) 按 GJB 0 -2001《军用标准文件编制工作导则》的规定对原标准的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标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综合计划部、电子信息基础部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驻北京地区军事代表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潘兴旺、尉 超、杜文武、吴 斌、马呈广、曾令明、刘天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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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质量问题处理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装备研制、生产、使用过程中质量问题的处理原则、分类、管理职责和程

序。

本标准适用于军事代表室、军事代表局、装备主管机关（部门）及使用部队对装备质量

问题的处理。

2 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有关条款通过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注日期或版次的引用文件，

其后的任何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本都不适用于本标准，但提倡使用本标准

的各方探讨使用其最新版本的可能性。凡未注日期或版次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GJB 1405 装备质量管理术语

GJB 1686 装备质量信息管理通用要求

GJB 3677 装备检验验收程序

GJB 5707 装备售后技术服务质量监督要求

GJB 5709 装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要求

GJB 9001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军工产品定型工作规定》 国务院、中央军委 2005 年 9月 20 日

3 术语和定义

GJB 1405 和 GJB 9001 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4 处理原则

10.1 坚持质量第一。

10.2 坚持实事求是、尊重科学。

10.3 坚持预防为主、持续改进。

10.4 坚持分级、分类处理。

10.5 坚持装备全系统、全寿命管理。

10.6 坚持原因找不出不放过、责任查不清不放过、纠正措施不落实不放过。

10.7 坚持有利于保证装备质量、有利于提高装备完好率、有利于增强部队战斗力。

10.8 坚持装备质量问题归零的要求。

5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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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装备质量问题是指装备质量特性未满足要求而产生或潜在产生的影响或可能造成一定

损失的事件。装备质量问题按偏离规定要求的严重程度和发生损失的大小通常分为三类，即

一般质量问题、严重质量问题、重大质量问题。

5.1.1 一般质量问题

对装备的使用性能有轻微影响或造成一般损失的事件。

5.1.2 严重质量问题

超出一般质量问题，导致或可能导致装备严重降低使用性能或造成严重损失的事件。

5.1.3 重大质量问题

超出严重质量问题，危及人身安全、导致或可能导致装备丧失主要功能或造成重大损失

的事件。

5.2 某一具体装备可根据装备特点，按照 5.1 的要求制定具体的分类方法。

6 管理职责

6.1 军事代表室

根据合同和有关规定要求，监督承制单位处理装备质量问题。

处理一般质量问题，报告严重质量问题和重大质量问题。

经授权，参与或协调处理严重质量问题和重大质量问题。

监督承制单位建立健全装备质量问题的处理机制。

监督承制单位对装备质量问题实施归零。

跟踪验证承制单位纠正和预防措施的落实情况，确认装备质量问题的处理结果。

根据装备质量问题的严重程度、影响程度以及处理情况，实施停止验收与恢复验收。

根据军事代表局的要求，参加使用过程中装备质量问题的处理。

向军事代表局报告处理装备质量问题的有关工作。

收集、整理装备质量问题处理的有关信息和资料。

6.2 军事代表局

6.2.1 组织处理严重质量问题，报告重大质量问题。

6.2.2 协调处理军事代表室之间、军事代表室与承制单位之间意见不能达成一致的一般质

量问题。

6.2.3 经授权，协调处理重大质量问题。

6.2.4 检查、督促军事代表室的装备质量问题处理工作。

6.2.5 参加跨军事代表局有关装备质量问题的处理。

6.2.6 参加装备重大质量问题调查。

6.2.7 根据装备主管机关（部门）的要求，组织有关单位处理使用过程中装备质量问题。

6.2.8 向装备主管机关（部门）报告装备质量问题处理工作。

6.3 装备主管机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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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组织处理重大质量问题。

6.3.2 检查、督促军事代表局装备质量问题处理工作。

6.3.3 组织跨军事代表局有关装备质量问题的处理。

6.3.4 组织有关单位处理使用过程中装备质量问题。

6.3.5 决定装备的停用、禁用、限用。

6.3.6 决定装备合同的变更、中止、解除。

6.3.7 处理装备质量问题涉及的索赔事宜。

6.3.8 通报装备质量问题的处理措施、结果等相关信息。

6.4 使用部队

6.4.1 按规定要求和时限报告装备使用过程中发生的质量问题，分析质量问题产生的原因

并提出处理建议。

6.4.2 协助、配合有关单位对装备质量问题的调查、分析及处理。

6.4.3 收集、整理装备质量问题处理的有关信息和资料。

7 程序

7.1 调查核实

6.1.1 装备研制或生产过程中发生质量问题后，军事代表室应会同并监督承制单位进行现

场调查、核实情况、做好记录，必要时进行拍照、录像、收集实物并保护现场。调查核实的

内容主要包括：

a) 装备的名称、型（代）号、图号、规格、批次、数量及所处的阶段；

b) 质量问题发生的时间、地点、时机、环境条件、责任人及涉及的范围；

c) 质量问题现象和发生过程；

d) 质量问题对装备研制、生产和使用造成的影响。

6.1.2 装备研制或生产过程中，军事代表室应监督承制单位对发生质量问题的装备以及与

该装备有关联的装备做出标识，并采取隔离等控制措施。

6.1.3 装备使用过程中发生质量问题，使用部队应按 7.1.1 的要求进行调查核实，对发生

质量问题的装备以及与该装备有关联的装备做好标识，并采取隔离等控制措施。

7.2 初步判定

装备研制或生产过程中，军事代表室应监督、会同承制单位根据调查核实的情况，以及质量

问题对装备的影响程度、需要解决的迫切性，按5.1 初步判定质量问题的性质，并对质量问

题进行分类。

装备使用过程中，使用部队应独立或会同军事代表室及承制单位按 7.2.1 的要求初步判定质

量问题的性质。

7.3 报告情况

7.3.1 属于装备研制或生产过程中的严重质量问题，军事代表室应在 48 小时内向军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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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报告；重大质量问题，军事代表室应在 24 小时内向军事代表局报告，军事代表局应及时

向装备主管机关（部门）报告。

7.3.2 属于装备使用过程中的严重、重大质量问题，使用部队应及时向装备主管机关（部

门）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应包括调查核实的基本情况和拟采取的处理措施。

7.4 定位分析

7.3.1 装备研制或生产过程中，军事代表室应监督并参加承制单位对质量问题进行的分析、

论证和试验，查找原因。属于严重、重大质量问题，军事代表局、装备主管机关（部门）应

组织、参加有关工作。

7.4.1.1 军事代表室应会同承制单位选择适宜的质量问题分析方法。采用工程分析方法时，

应通过对发生质量问题的装备进行测试、试验、观察、分析，确定故障部位，弄清故障产生

的机理。采用统计分析方法时，应收集同类装备的生产数量、经历的试验和使用的时间、已

发生的故障数等，寻求该装备此类故障出现的概率和统计规律。分析结论应归属明确。

7.4.1.2 必要时，军事代表室应监督承制单位通过试验或模拟试验复现故障现象，以验证

定位的准确性和机理分析的正确性；对于可能造成灾难性危害和重大损失的故障，以及不易

实现复现的故障，应进行原理性复现。

7.4.1.3 军事代表室应监督承制单位在质量问题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中分析、查找质量管

理的薄弱环节、漏洞和死角，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应归属明确。

7.3.2 装备使用过程中，装备主管机关（部门）应审理使用部队上报的装备质量问题报告，

组织进行调查核实、查清原因。属于承制单位原因的，应按7.4.1 的要求做进一步分析；属

于使用部队原因的，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应归属明确。

7.3.3 军事代表室、承制单位和/或使用部队应对质量问题的影响和危害程度进行分析。分

析的范围主要包括：

a) 质量问题对装备的性能、使用、维修及安全性的影响和危害；

b) 对已交付出厂装备、在制装备的影响；

c) 对有配套关系和使用中有关联的其它装备的影响；

d) 对履行合同的影响、使用人员健康影响等。

7.3.4 装备研制过程中，对装备质量问题的定位分析应以设计师系统意见为主。

7.5 采取措施

7.4.1 根据装备质量问题的定位分析情况，军事代表室决定是否暂停验收。停止验收与恢

复验收按 GJB 3677 的要求执行。

7.4.2 军事代表室应监督承制单位制定纠正、预防措施和实施计划，并通过试验验证措施

的有效性和实施的可行性。对严重、重大质量问题，军事代表局、装备主管机关（部门）应

提出建议或意见，必要时组织评审。

7.4.3 属于设计、工艺等技术问题，军事代表室应监督承制单位对发生质量问题的装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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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处置，并在设计、工艺等技术文件中落实措施。

7.4.4 属于重复性质量问题以及有章不循、无章可循等管理问题，军事代表室应监督承制

单位修改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及其文件。

7.4.5 属于使用部队使用、管理不当，使用部队应修改完善装备操作使用规程及有关管理

规章。

7.4.6 军事代表室应监督承制单位举一反三，将质量问题的信息反馈给相关单位，检查有

无可能发生类似模式或机理的问题，并采取预防措施和纠正措施。

7.4.7 军事代表室和/或使用部队应根据装备质量问题的性质和危害程度，提出开展装备质

量整顿和改进的建议。

7.4.8 当装备质量问题的处理涉及售后技术服务时，军事代表室应监督承制单位按 GJB

5707 的要求执行。

7.4.9 当装备质量问题的处理涉及更改装备技术状态时，军事代表室应监督承制单位按

GJB 5709 的要求执行。

7.4.10 当装备质量问题的处理涉及更改研制总要求或合同中有关质量条款时，装备主管机

关（部门）应征求有关单位意见，并组织论证，认为确有必要时，应向原提出单位和批准机

关提出更改意见。

7.4.11 当装备质量问题的处理涉及装备定型工作时，应按《军工产品定型工作规定》的要

求执行。

7.4.12 装备研制过程中，对装备质量问题的处理措施应以设计师系统意见为主。

7.6 归零评审

7.6.1 对严重、重大质量问题以及重复出现的一般质量问题，军事代表室应根据军事代表

局的要求监督承制单位编制归零报告并进行归零评审。使用管理不当造成的装备质量问题，

使用部队应形成管理归零报告。

7.6.2 军事代表室应对承制单位完成的技术归零报告和管理归零报告进行预先审查，并确

认会签。装备主管机关（部门）应对使用部队的管理归零报告进行审查。

7.6.3 军事代表室应监督承制单位归零评审的组织建立规范的工作程序，完整准确的工作

内容，客观公正的评审准则。

7.6.4 军事代表应参加并监督归零评审的实施，重点把握下列内容:

a) 质量问题定位的准确性和唯一性；

b) 质量问题产生的原因、机理清楚，无不确定因素；

c) 问题复现试验的条件与发生问题的一致性；

d) 纠正措施经过有效验证，并落实到相关文件中；

e) 发生问题的责任明确，并进行了处理，改进措施落实到位。

7.6.5 归零评审未通过，应采取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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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军事代表室应提出不进行阶段评审、阶段转移的意见并上报军事代表局；

b) 军事代表室应提出不进行装备定型（鉴定）试验或设计、生产定型的意见；对用于

定型（鉴定）试验和部队试用的装备不应在其质量证明文件上签字或盖章；

c) 装备主管机关（部门）应不同意承制单位进行阶段转移；

d) 军事代表室应对已验收合格的装备暂不转入下道工序或暂不出厂。

7.6.6 对由于客观原因暂时不能全面完成技术归零，但通过采取有效措施并经实际分析和/

或试验验证等方法能确保不影响后续试验和工作的质量问题，军事代表室可同意承制单位转

入下一阶段工作。

7.6.7 军事代表室应跟踪并监督承制单位落实评审意见和建议。

7.6.8 严重或重大质量问题处理完毕后，军事代表室应向军事代表局书面报告。

7.7 资料归档

7.7.1 装备质量问题处理过程中信息的收集与处理按 GJB 1686 的要求执行。

7.7.2 装备研制和生产过程中，军事代表室应收集、整理装备质量问题处理全过程的资料

并形成档案；装备使用过程中，使用部队应收集、整理装备质量问题处理全过程的资料并形

成档案。档案一般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a) 现场记录；

b) 检验、试验数据、故障图片、录相；

c) 会议记录、纪要；

d) 技术报告（包括分析、鉴定、归零评审报告等）；

e) 有关文件（包括各类请示、报告、上级指示、批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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